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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贸函〔2025〕110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第 138 届广交会服务机器人
专区展位申请事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：

为充分发挥广交会平台引领作用，第 138 届广交会第一期将

继续设立服务机器人专区，目前大会仅对专区退回展位进行调整

安排。现就展位申请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服务机器人专区情况

（一）展示时间。2025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9 日（第 138

届广交会第一期）。

（二）展示地点。广交会展馆 D区友谊大厅（21.2）。

（三）展品范围。在个人、家庭以及专业领域提供服务的机器

人，包括但不限于家政服务机器人、教育服务机器人、娱乐服务

机器人、养老助残机器人、安全监控机器人、清洁服务机器人、

餐饮服务机器人、讲解导引机器人、救援机器人、快递机器人等。

（四）展位面积及参展费用。友谊大厅内全部为光地展位，每

家企业原则上不少于 4个展位（36 平方米），对评审入选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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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收展位费，企业自行特装布展。

（五）企业申报标准。一是技术水平高，如专精特新小巨人、

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;二是发展潜力大，对机器狗、机器人等

高端产品初创生产企业，允许其在暂无出口情况下申报展位;三

是品牌知名度高，如属相关领域全球知名的企业。产品符合专区

展品范围。

二、企业申请起止时间

即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21 日。

三、企业申请流程

（一）展位确认。请第 137 届广交会服务机器人专区参展企

业向所属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确认第 138 届广交会服务机器人专

区展位数量。逾期未确认的视为放弃。

（二）展位动态调整申请。非第 137 届广交会服务机器人专

区参展企业，如符合上文所述申报标准，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属

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报展位需求数，并按照评审标准（附件

1）、参照申报材料样本及注意事项（附件 2），向所属市级商务

主管部门提交、寄送申请材料，填写声明并加盖公章（声明模版

见附件 3）。其中，第 137 届已提交且无补充、更新的材料无需

再次提交。

四、资料报送

（一）展位需求申报。请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汇总展位确认

与展位动态调整申请情况，填写展位申报汇总表（附件 4）并加

盖公章，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前将盖章件及电子版表格同步发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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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邮箱gdjyt716＠163.com。

（二）企业材料报送。请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企业材料

的完整性和有效性（企业提供的省级荣誉称号或参与省级科研项

目情况需核实确认），填写企业申报材料汇总表（附件 5）并加

盖公章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前（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）连同企业

纸质材料统一寄送至广州市天河路 351 号广东外经贸大厦 517

室，同步将汇总表及企业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gdjyt716＠

163.com。请确保电子版与纸质版材料完全一致，所有材料最终

以纸质版为准。

附件：1.服务机器人专区展位数量安排评审标准

2.服务机器人专区申报材料样本及注意事项

3.企业申报声明（模版）

4.第 138 届广交会服务机器人专区企业展位申报

汇总表

5.第 138 届广交会服务机器人专区企业申报材料

汇总表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5 年 5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斯 020-38819852，黄思静 020-312369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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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3 日印发


